
资产管理产品登记结算业务收费一览表

（2026 年 3 月13 日更新）

收费项目 证券品种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认购登记结算费 基金

按认购金额万分之一计收，单只基金最高 30 万元；

若单一基金管理人托管在本公司TA 系统中的基金数量超过五只（含），从第五只基金起，按认购金额万分之零

点五计收，单只基金最高 15 万元；

若单一基金管理人托管在本公司TA 系统中的基金数量超过二十只（含），所有基金按认购金额万分之零点五计

收，单只基金最高 15 万元；

若单一基金管理人托管在本公司TA 系统中的基金数量超过四十只（含），所有基金按认购金额万分之零点四计

收，单只基金最高 12 万元。

其中：1、基金募集失败的，不收取认购登记结算费。

2、对于封转开基金，不收取认购登记结算费。

3、对于本公司作为托管人的基金产品，暂免收取认购登记结算费。

4、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初期暂免收取认购登记结算费。

5、基金数量统计口径包括：场外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沪深上市开放式基金、上证基金通、公开募集不动产投
资信托基金，不含香港互认基金。

管理人

推广期参与登记

结算费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按推广期参与金额万分之一计收，单个代码最高 30 万元；

从单一证券公司托管在本公司TA 系统中的第五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代码起（含），按推广期参与金额万分之零

点五计收，单个代码最高 15 万元。

其中：1、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失败的，不收取推广期参与登记结算费。

2、对于本公司作为托管人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暂免收取推广期参与登记结算费。

管理人



服务月费

基金

按每月交易日（以境内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为准）日均基金规模的十万分之一计收，单只基金年度最高 30 万元；

若单一基金管理人托管在本公司TA 系统中的基金数量超过五只（含），从第五只基金起，按日均基金规模十万

分之零点五计收，单只基金年度最高 15 万元；

若单一基金管理人托管在本公司TA 系统中的基金数量超过二十只（含），所有基金按日均基金规模十万分之零

点五计收，单只基金年度最高 15 万元；

若单一基金管理人托管在本公司TA 系统中的基金数量超过四十只（含），所有基金按日均基金规模十万分之零

点四计收，单只基金年度最高 12 万元。

其中：1、自基金份额登记日至次年对应月份的前一月月底不收取服务月费，服务月费起收日为基金份额登记日

的次年对应月份首日。

2、对于封转开基金，自新基金合同生效的下月起开始计收。

3、对于本公司作为托管人的基金产品，暂免收取服务月费。

4、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初期暂免收取服务月费。

5、基金数量统计口径包括：场外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沪深上市开放式基金、上证基金通、公开募集不动产投

资信托基金，不含香港互认基金。

管理人

香港互认基金

按每月交易日（以境内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为准）日均基金规模的十万分之一计收，单只基金年度最高 30 万元；

若香港互认基金代理人代理的单一管理人登记在本公司TA 系统中的基金数量超过五只（含），从第五只基金起，

按日均基金规模十万分之零点五计收，单只基金年度最高 15 万元；

若香港互认基金代理人代理的单一管理人登记在本公司TA 系统中的基金数量超过二十只（含），所有基金按日

均基金规模十万分之零点五计收，单只基金年度最高 15 万元；

若香港互认基金代理人代理的单一管理人登记在本公司TA 系统中的基金数量超过四十只（含），所有基金按日

均基金规模十万分之零点四计收，单只基金年度最高 12 万元。

其中：1、服务月费自基金登记在本公司TA 系统中的次月起开始计收。

2、基金数量统计口径仅为香港互认基金。

香港互认基

金代理人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按每月交易日（以境内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为准）日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规模的十万分之一计收，单个代码年度

最高 30 万元；

从单一证券公司托管在本公司TA 系统中的第五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代码起（含），按日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规

模十万分之零点五计收，单个代码年度最高 15 万元。

其中：1、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登记日至次年对应月份的前一月月底免收服务月费，服务月费起收日为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登记日的次年对应月份首日。

2、对于已募集成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增发的代码，服务月费起收日为增发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代码生效的次月

首日（若该代码在生效当月清盘，则收取首月月费）。

3、对于本公司作为托管人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暂免收取服务月费。

管理人

资产托管服务费 资产管理产品 以产品托管协议约定为准。 管理人

电子合同服务费 资产管理产品

按资产管理产品单个代码的电子合同签署份数（N）计收年度电子合同服务费：

0<N≤50 份，500 元；

50<N≤200 份，单价×合同份数（单价=10 元/条）；

N>200，2000 元。

注：1、本公司根据以上收费标准，按资产管理产品单个代码计收年度电子合同服务费。

2、从合同上传起始日期所在年度起， 至该代码清盘日期所在年度，以每年 12 月 31 日电子合同份数为基数（被

驳回的电子合同除外），于次年年初收取上一年度电子合同服务费。

3、上一年度收取过电子合同服务费的产品代码，清盘日期所在年度不再收取电子合同服务费。

4、合同上传起始日期以及清盘日期均以系统中日期为准。

代办机构、管

理人

开户费
基金、香港互认基金、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开放式基金账户的开立、资料更改、销户、查询暂免收取费用。

其他场内证券账户相关业务按照本公司沪深市场相关标准收取费用。
投资者

质押登记费
场外份额尚未开展质押业务。

场内份额质押登记费用按照本公司沪深市场相关标准收取。
投资者

注：1、除特殊说明外，本表“证券品种”列示的基金包括场外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沪深上市开放式基金、上证基金通、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不含香港互认基金。香

港互认基金单独列示。

2、除特殊说明外，本表各收费项目适用于各证券品种的场外份额和场内份额。其中，场外份额是指记录在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中的份额，场内份额是指记录在本公司除开

放式基金账户外，其他证券账户中的份额。

3、服务月费收费标准中的基金、香港互认基金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规模按总份额数与初始面值的乘积计算，基金、香港互认基金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数量按每月月末数据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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